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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我隨友人來到香港，是年為 1900 年。初到香港，秩序

井然，老弱婦孺不見於街上行乞，官員清廉，國內不能與之比較，儘管如此，我

心存期盼，待戰爭、起義平息，必回國報效朝廷，使我山河再見繁榮。 

 

1901，國內戰事已矣，戊戌變法推行，我對中國滿懷希望，準備返回北京老

家。同年 9 末，北京傳來壞消息，皇帝被軟禁，六君子遭殺頭了，太后干政，變

法百日即止，回京行程落空。但我心仍抱期望，其時，我於香港呼籲朝廷立憲，

借鑒東瀛經驗，重興我國，另外與革命黨人商議，希望他們停止暴力革命 -----

若國君不在，舉國皆會動蕩不安。 

 

1905 年，革命黨成立同盟會，我心中忐忑不已。初到香港之時，廣東惠州

已經起義，我心生不安及憤怒，為何他們會於國都陷落之時落井下石，如今再合

併一同盟會，我生怕亂事、起義會更多，他們鼓吹共和、民主，要革皇帝之命，

試問一國無君，成何體統啊？於香港，我常留意他們舉動，定時上報朝廷，我始

終深信暴力非愛國，實害國。 

 

1906 年，皇室下詔準備立憲，霎時間，我等主張立憲之士，無不喜悅，難



得我朝能聽取意見，實萬民之福，印證我們不經革命，亦能爭取改變。在內閣組

成之先，我們在香港繼續宣揚立憲比革命要好，更期待一個代表百姓的政府出

現，為四萬萬中國人帶來曙光。 

 

1907 年，我到達廣州參與國會請願運動，我們總認為立憲預備期可以縮減

以及國會可盡法召開。及後，清室應要求縮減預備期至五年。 

 

7月，浙江傳來消息，一女子因起義叛斬首，其名秋瑾。為何女子置己命於

不顧而就義？我心生疑惑，對當時之一切頓生懷疑之感，那年廣州又是何其寂靜。 

 

1911 年，立憲之期近了，我等更視之為變更之年。是年 4 月末，起義來臨廣

州，記得那時革命黨與清軍巷戰，沒人敢走上街。一夜，拍門聲起，聽其聲乃革

命黨人，我生怕惹禍，未敢應門。幾日後，起義遭平定，把門一開，只見一男子

伏屍於門外，手觸我門，面狀痛苦。捨身起義，值得嗎？為了所謂民主，值得犧

牲性命嗎？死者不能回答我的問題，但他們用鮮血回答了我。 

 

5月，內閣成立，但……那是個皇族內閣，內閣大臣絕大部份皆是皇戚。滿

清政府撕毀了與我們的約定，我們滿以為改革將至、我們滿以為人民政府會出

現，我們所期望的一切皆沒有實現。為何政府要如此欺騙我們？記得當年一別京



城，雖國都淪陷我仍抱期望，雖有人倡議革命我堅決反對，成為立憲份子，我們

過去為朝效力，只望今夕，但事與願為，立憲付諸闕如，我們是愛國還是害國？

此刻我想起浙江起義捨命的女子秋瑾、我想起當夜拍門不獲應，伏屍門外的年輕

人，他們用鮮血明志，而我又於這 11 年間作了什麼？安坐於家中，投稿於刊，

支持立憲獲回應嗎？ 

 

我與眾人攻佔武昌，宣佈獨立，我等終在白日青天之下，推翻滿清，是日為

1911 年 10月 1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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